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資料處理科設備器材管理辦法
88年9月3日88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
97年9月2日97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100年8月29日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一、目的：為落實本校電腦教室之維護作業，維持電腦教室之可用率，提高資訊教學品質，特制訂本作業規範。
二、依據：本校實際需求制定之。
三、內容：
（一）、電腦教室自行維修項目及時間：
1.維修項目：
a.鍵盤之不良按鍵更換。
b.故障滑鼠更新。
c.軟碟機清洗。
d.網路線路故障時查線及處理。
e.軟體作業系統檢測。
f.集線器檢測。
g.教學廣播系統訊號測試。
h.病毒掃描。
2.維修時間安排：除每週固定維護時間外，遇機器故障時，隨時維修以確保教學品質。
（二）電腦廠商維修：本校無法自行維修時，請電腦廠到校維修或攜回工廠維修，
並於兩天內修護完成，以件論價向學校申請維修費用。
（三）自行維修或廠商維修均填寫維修記錄，並分析故障原因。（附件一）
四、本辦法簽請　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